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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一 补齐“最后一块拼图”

唐代的法律被称为“律令格式”制度。“律”
就是《唐律疏议》。这是一部刑法典，是迄今所
知中国传世的完整法典中历史最悠久的一
部。“令”类似于今天的行政法，用来指导政府
部门各司其职，早在唐代后期就大多失传。
    年，日本学者出版了《唐令拾遗》，复原
了   多条唐令，约占唐令原文的一半。“式”
类似于今天的实施细则，也就是政府各部门
的办事章程和百官诸司的典礼仪式，    年，
我国学者出版了《唐式辑佚》，复原了   多条
唐式，约占原文的五分之一。相比之下，唐格
的复原工作最为困难，陈灵海《唐格辑佚》的
完成，可以说是中国法律史研究的重要事件。

为什么唐格研究最难？据陈灵海介绍，
唐格的数量最多、变化最大、史料佚失最严
重。距离唐代很近的宋代学者，已经搞不清
唐格是什么样子，明清两代学者更由于史料
匮乏，基本放弃了唐格研究。

幸运的是，学者在  世纪初敦煌莫高窟
第  号窟发现了几万件唐代文献，其中包括
一些法律文献，不仅为上述唐令、唐式研究提
供了基础，也为唐格这块“最后拼图”的拼合
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其中的《神龙散颁刑部
格》残卷、《开元户部格》残卷等，为唐格复原
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样板。

学术界对唐格的复原非常重视。陈灵海
的《唐格辑佚》先后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国家博士后基金会的一般项目和
特别项目，今年 月又获得象征学术研究最高
水平的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开展这项工作
的周期之长，足见唐格研究之艰难。“早在
    年，我就初步完成了这部初稿，  年后
的今天仍然没有急于出版，是为了查找更多
资料，进行更审慎的修订，使之更成熟和完
善。”陈灵海说。

古代法律史研究，为何值得付出如此多
的精力和心血？陈灵海认为，一个国家的繁
荣，不但反映在经济上，也反映在学术上。他
引用陈寅恪先生的诗句“群趋东邻受国史，神
州士夫羞欲死”表示，重大学术作品往往是由
那些最强盛国家的学者完成的，日本学者完
成《唐令拾遗》的时候，正是他们国力处于巅
峰的时期，如今中国国力强盛，各方面建设焕
然一新，以法学、历史学为基础的法史学研究
也突飞猛进，正是完成唐格这块“最后拼图”
的最佳时机。

二 父债子偿与少年杀人案

“很多人觉得古代法律史研究没有现实
意义，甚至把它划入冷门绝学的范围，事实并
非如此。法律史是很有用的学科！”陈灵海引
用了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名言：“法是
人类的理性与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的总
和。”在他看来，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是
立法者想制定什么就制定什么，想修改什么
就修改什么，必然受到传统和当下两重因素
的制约。中国的法律也是如此，无论杀人偿
命、欠债还钱，还是父债子偿、死者为大等，都
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也是当
下立法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位朋友的父亲生前欠了一笔钱，去世
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现在债主索要这笔钱，
这位朋友手头也很拮据，向陈灵海请教，可不
可以不还这笔钱？陈灵海告诉他，是可以的，
因为民间虽有“父债子偿”的风俗，但法律并
不支持“父债子偿”，况且这笔债务已经超过
了诉讼时效，因此可以拒绝偿还。

但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朋友告诉陈灵海，
舆论对他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他还是主动
偿还了这笔父亲的旧债。“受不了街坊邻居的
各种指桑骂槐，还是还了清净，否则晚上都睡
不好，毕竟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中国乡土社会中，人们会对拒绝
“父债子偿”的人指指点点，给予非常负面的
道德评价？为什么中国民法引入诉讼时效制
度已经几十年了，民众仍然愿意偿还已经超
过诉讼时效的债务？陈灵海认为，这就是传
统的力量。中国自古以来以农业立国，形成
了一种以家族主义、安土重迁为特色的农耕
文明。中国人的观念中，家庭结构的稳定性，
决定了债务的稳定性，甚至可以父传子、子传
孙。这与源于罗马法的现代民法有所不同。

罗马法根植于地中海商业文明，那里的商品
流转和人口迁徙都非常频繁，正是在这种文
明形式中，产生了债务应当及时结清的观念，
这才诞生了诉讼时效制度。

“父债子偿”和“诉讼时效”的差异，包含
了东西方文明传统的深层次差异，导致中国
民众对于诉讼时效制度感到陌生，甚至觉得
违反了公序良俗。“正是考虑到这种传统的差
异，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
则》规定，普通诉讼时效由原来的两年改为三
年。”陈灵海预测，考虑到传统观念的根深蒂
固和外来制度的脆弱根基，今后中国民法中
的普通诉讼时效，仍有进一步延长的可能。

“法律史研究对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来
说，具有毋庸置疑的有用性。比如，在处理未
成年人犯罪问题方面更为明显。”陈灵海说，
比如今年发生的初中生杀害同学案件，检察
机关认为，嫌疑人作案时已满  周岁、不满
  周岁，故意杀人致被害人死亡，应当追究
刑事责任。“如果这起案件不是发生在    
年，而是发生在    年 月 日起《刑法修正
案（十一）》实施前，那么三名未成年人就会以
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免予制裁，这是天壤
之别。”

不少人认为，把刑事责任年龄降低 岁，

此前困扰法律界多年的少年杀人问题，终于
可以解决了。“其实远非如此。”陈灵海认为，
离开历史传统的比照，人们很难真正弄清刑
事责任年龄到底几岁起算更合理、“  岁？
  岁？还是更低？”他认为，只有充分考虑中
国古代法律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规定，
问题才可以得到更清晰地阐明。

中国传统法没有明确提出“刑事责任年
龄”概念，但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却有非常丰富
和成熟的规定。“早在约    年前的《唐律疏
议》中，就有了 岁、  岁、  岁三档规定，第
一档是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犯流刑以
下罪的，可以依照收赎法处理；第二档是  
岁以下未成年人如果构成谋反、谋逆、杀人等
重罪应处死刑的，应当上请批准才能判决，如
是‘盗’‘伤人’等次一级的重罪，可以收赎；第
三档是 岁以下的幼儿即使构成死罪也不处
刑。”陈灵海认为，这套制度虽无“刑事责任年
龄”之名，却有“刑事责任年龄”之实，凝结了
不少中国古人的智慧。

为什么这套“ 岁-  岁-  岁规则”，从
唐代到清代运行了    年之久，现在却被舍
弃，代之以“  岁规则”，    年后又修改为

“  岁规则”呢？陈灵海在论文中曾探讨过
这个问题：这是近代中国“西法东渐”的遗产

之一，但恐怕并不都是优秀遗产，其中夹杂着
当时外来立法顾问的私货。这个外来立法顾
问名叫冈田朝太郎。他出生于“明治维新”之
后的日本，从东京大学毕业后，被日本政府派
遣到欧洲学习法律。

当时日本奉行“脱亚入欧”政策，冈田朝太
郎也把爆棚的信心和“脱亚”的理念带入到学
习中，仅在德国、法国、意大利游学了 年就回
国了，不久就当上了教授。    年，他被清政
府高薪聘为立法顾问，协助起草《大清新刑
律》。陈灵海说：“冈田朝太郎虽然很有才华，
但也非常自负，当时不过  岁出头，比清政府
主持修法的沈家本小了整整  岁，但在刑律
到底应当如何修订的问题上占据着绝对主导
权。以  岁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是冈田朝
太郎主导的，与中国传统法的规定完全脱节。”

“冈田朝太郎觉得只要是他从欧洲学来的，就
一定是对的，这种观念是误导性的。”陈灵海认
为，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清政府立法团队，对多
达  个国家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进行了调
研，发现有 岁、 岁、  岁、  岁、  岁五种方
案，有五个国家与中国传统（ 岁）一致，只有两
个国家（日本和挪威）执行  岁标准，就连德
国、意大利、法国的标准也执行  岁标准，或
者更低。冈田朝太郎之所以对  岁标准“一
往情深”，只不过缘于他在德国学到的“社会感
化理论”，这是一套仅停留于设想的半吊子理
论，属空中楼阁，客观上纵容了暴力和恶行。

陈灵海透露，我国清代积累了相当丰富
的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经验，值得当代
人学习——雍正十年的“丁乞三仔案”、乾隆
十年的“熊宗正案”、乾隆四十四年的“刘縻子
案”，都总结出了相关的办案经验：如果杀人
者已满 岁、未满  岁，符合三项条件，可以
免死减流：一是被他杀死的人理曲逞凶在先，
二是被杀死的人比他年长 岁以上，使之在
体力上无法抗衡，三是他事先并无杀人预谋，
仅因情急抗拒而无意间造成对方死亡。嘉庆
至道光时期的十多起案件中，刑部反复评估
上述方案，认为合理可行，因而对符合上述三
项条件的未成年人处以免死减流。陈灵海认
为，这些经验是当代刑事司法中可以借鉴的。

三 研究法律史的乐趣

看似枯燥的法律史研究，究竟有什么特
别的乐趣？对此，陈灵海举了一个例子：几年
前，他查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馆藏
文献时，发现了  册中国刑案文献，每册的封
面上都有一个字，却没有什么逻辑可循。他
立刻产生了要解开这个谜团的冲动，花了
整整一个通宵，终于用这  个字拼接成一
首唐人杜审言的诗：“北斗挂城边，南山倚
殿前。云标金阙迥，树杪玉堂悬。半岭通
佳气，中峰绕瑞烟。”但原诗一共   字，结
尾还有一句“小臣持献寿，长此戴尧天”去
哪了？陈灵海据此判断，这套刑案文献很
可能还有  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并没
有收藏完整。

过了些日子，陈灵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图书馆查找文献时，赫然发现那里有  册刑
案文献，封面上也各有一个字，正是“小臣持
献寿，长此戴尧天”。一套  册的书，分藏于
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图书馆，静静地等待学者
的发现。“每当获得这种重要发现，就是法律
史学者最快乐的时刻！”陈灵海感叹。

从全世界的图书馆发现中国古代法律典
籍的蛛丝马迹，将之拼合排序，整理成册，供学
术界同仁使用，就是陈灵海教授的工作日常，
所有的学术成果也都是这样一点点“攻坚”而
来。“要做的事情太多，时间总是不够。”    年
出生的陈灵海正值壮年，但法律史研究犹如海
中泛舟，穷尽一生可能只是窥其一斑。因此他
认为，法律史研究的未来在于青年，只有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其中，学科才有希望。为
此，他创办了“普若法律史青年学者奖”，面向
全球  周岁以下法律史青年学者，鼓励他们投
身于法律史领域的潜心钻研，为这项研究注入
新鲜血液和充沛活力。目前已经完成了四届
评审，来自北京、上海、吉林、陕西等十余省市
以及美国、德国、日本等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多位法律史青年学者获奖。

当下，正在开展的第五届评审，已进行到
了匿名评审阶段。看着那么多青年学者对法
律史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陈灵海对法律史
研究的未来充满信心。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唐
代“诡事异闻”的影视剧在网
上热播，引发观众热议。许
多人觉得剧情精彩，但其中
情节只是戏说，与真实历史
相去甚远。
在陈灵海看来，真实历

史与影视剧相比，要广阔得
多，琐碎得多，也无情得多。
“如果电视剧完全按照真实
历史拍摄，可能大多数人坚
持不了几集就‘弃剧’了。但
对于法律史学者来说，历史
真相丝毫不比演绎逊色，它
们曾是一幅幅璀璨的画卷和
篇章，至今仍对现实产生着
深刻影响。”
陈灵海是上海师范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律与历
史研究所主任，专攻中国古
代法律史研究。这项工作令
他魂牵梦萦，迄今已投入二
十多年时间。近日，他即将
完成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著
作《唐格辑佚》。这项研究被
业内认为补齐了唐代法律体
系研究中的“最后一块拼
图”，还原出最接近原貌的法
律史真相。
全国 600多所法学院

中，研究法律史的学者超过
千人，但能通过专业拼合和
学术考古，补齐古代法律体
系“拼图”的学者，却是凤毛
麟角。

本报记者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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